
政策法规

20 ＼ 2022·4 云南矿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各省级局，有关中央企业:

《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已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2年第14次局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经应急管理

部同意，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金属非

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安监总管一〔2017〕98号）同时废止。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2022年7月8日

金属非金属矿山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一、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

（一）安全出口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矿井直达地面的独立安全出口少于2个，或

者与设计不一致；

2.矿井只有两个独立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且

安全出口的间距小于30米，或者矿体一翼走向长

度超过1000米且未在此翼设置安全出口；

3.矿井的全部安全出口均为竖井且竖井内均

未设置梯子间，或者作为主要安全出口的罐笼提

升井只有1套提升系统且未设梯子间；

4.主要生产中段（水平）、单个采区、盘区

或者矿块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或者未与通往地面

的安全出口相通；

5.安全出口出现堵塞或者其梯子、踏步等设

施不能正常使用，导致安全出口不畅通。

（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

或者工艺。

（三）不同矿权主体的相邻矿山井巷相互贯

通，或者同一矿权主体相邻独立生产系统的井巷

擅自贯通。

（四）地下矿山现状图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 . 未 保 存 《 金 属 非 金 属 矿 山 安 全 规 程 》

（GB16423 -2020）第4.1.10 条规定的图纸，或者

生产矿山每3个月、基建矿山每1个月未更新上述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
矿山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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